
“民法典草案强调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原
则、平等原则和自愿原则，规定了各类市场主
体，明确了各种能够进入市场交易的客体，规
定了交易的形式，这些都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5月24日，在人大贵州代表团分组
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
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督为基本导向。”傅信平
代表认为，民法典的编纂和出台，有利于规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时，法律体系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是现代法律
体系的基本法律，民法典的编纂和出台必将更
加有效地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民法典草案实现了民事法律形式一致
性、内容完备性和逻辑自足性，统一了裁判规
则，为司法机关正确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基本
准则，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傅信平代表认
为，民法典草案通过实施后，将为司法机关提
供权威、高效、系统的裁判规则，将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
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中，对自然人的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对
保障广大老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全
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市广平县爱心敬老院院
长刘贵芳说。

刘贵芳代表说，人格权编在公民隐私权保
护上有了新突破，对“隐私”的定义作出了更完
善的规定，并明确界定了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
为，为基层养老机构在制定管理制度和日常服
务老年人工作上提供了法律遵循。

刘贵芳代表说：“现在，有些养老机构因工

作人员少，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就在老人房间
内安装摄像头，24小时监控老人生活，看似是
为了老人安全，实则侵犯了老人的隐私。”

“长期以来，这些侵犯老年人隐私、打扰
老年人生活安宁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都不
同程度存在。作为养老机构，不仅要保障老
年人身体健康，同时也要保护老年人的各项
权利，其中隐私权就是重要方面。老年人需
要静养，需要有不被打扰自己的空间。民法
典的到来，无疑为广大老年人带来福音。”
刘贵芳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刘贵芳：

重视老年人隐私权保护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全国人大代表傅信平：

民法典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民法典草案的审议讨论举世瞩目，中国民
法典呼之欲出。代表委员在审议讨论民法典
草案时认为，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
充分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是一部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
的法典，具有里程碑意义。

体系化立法完善治理体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我十几年参加立
法审议过程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大部头的法
案。”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
专职副主委邵志清表达了对民法典草案的第一
印象。民法典草案有7编1260条，正文有243
页，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法律百科全书。

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必须
扎根中国土壤、紧扣时代脉搏，彰显中华民族
的“精气神”。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会长王俊峰说，这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我国依法治
国迈上新台阶。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有恒产者有恒
心，民法典草案为我们进行产权保护、市场主体
保护、市场交易秩序保护提供了可预期、可实
现、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
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山说。

民法典草案所建立的各种法律规范和
制度，将实实在在地作用于社会的现实领
域，都要贯彻落实到我们每一个自然人、每

一个团体的身上，并且贯穿从事民事活动的
时时刻刻。民法典草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树立了法律体系的
标杆。

“民法典草案并不仅是权利的宣言，更是
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和依靠。”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认为，要从国
家治理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理解民法典草案的
编纂和实施，尤其是要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这部法典的意义。

“民法典草案不仅为民事活动划定了尺
度，而且为经济活动建立了规则。”全国政协委
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认为，民法典草案不
断凝练和总结新的民事法律制度，针对信息、
数据等近年来新的重大社会发展变化领域，健
全和充实了具有适应性、完备性的权利和行为
制度，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相对于过去数量众多的民事法律规范，
民法典草案积极回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
需求，充分发挥了民事基本法的法治引领、规
范和保障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主任
马海军说，民法典草案更加强调契约精神和诚
信原则。合同自由和契约精神是市场配置资
源和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保证。只有将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和诚信原则确立为合同自由的
基础，才能营造稳定、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
序，才能在全社会培植守信践诺的契约精神，
才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营商
环境。

人格权单独成编是首创

代表委员们认为，民法典草案最大的特点

和亮点就是人格权编单独成编，鲜明体现着新
时代特色，折射着新时代风貌。

“人格权单独列为民法典草案第四编，这
是本次民法典编撰的特点和亮点，意义重大，
体现人民至上、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精神。”王
俊峰代表说，民法典将使人民的权益得到更全
面的保护和保障。

按照民法典草案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
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
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除此之外，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
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我们的民法保护的不仅是人民的物权、
债权等财产性权利，还保护人民的人身自由
和人格尊严，如人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等人身性权利。”全国政协委员、西南政法
大学教授王煜宇认为，在此之前，民法总则、
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
都有单行法，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民法典草
案的创设。

人格权编强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其中，隐私权是人格尊严的核心，是一个人社会
人格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

学所研究员马一德认为，隐私一旦遭到侵害具
有不可逆的特点。民法典草案将“生活安宁”纳
入其中加以保护，更是对隐私的周全保护。

“草案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也有值得讨
论的地方。”邵志清代表举例说，人格权编的
隐私权章节中，提到不能进入、窥视、拍摄他
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这些是物
理空间。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大量的活
动发生在虚拟网络空间里。每天我们都会在
虚拟空间工作生活，将来在虚拟空间耗费的
时间可能比现实空间还要多，但条款中没对
网络空间、虚拟空间作出有针对性的表述，建
议加上”。

有助推动创新创造

民法典草案从其第一条开始到最后一条，
都围绕着承认和保护民事权利、指引主体如何
行使权利展开。

孙宪忠代表说，民法典草案关于民事法律
行为制度中对充分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学说
的规定，在民事权利部分关于人格尊严、人身
自由的规定，关于所有权处分的规定，关于合

同自由的规定，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等，可以
说，不论是人身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不论是民
事主体行使请求权的行为还是行使处分权的
行为，民法典草案都从行为的角度给予了充分
的指引、规范和保障。

产权保护是激发与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创
造财富的动力源泉。“确立了国家、集体、私人
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受
法律保护”……代表委员们认为，这些规定有
助于推动形成崇尚创新、鼓励创造、保护产权
的社会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
皮剑龙说，民法典草案相对于以前的法律规
定，对个人财产权利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如规
定居住权，明确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业主，增
加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等。

“民法典草案全面确认了我国市场主体
的法律资格，赋予了我国市场主体丰富的财
产权并予以充分保障，确立了完备的市场交
易规则等。营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顺应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期待民法典早
日出台并实施。”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控
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建民说。

@网友“流浪地法师”：民法典草案
继承编中修改的那些亮点，大家可以重点关
注，删除了“公证遗嘱优先”，可继承的遗产
也有所变化，遗产类型概括化，合法虚拟财
产可以继承。

@网友“R荣十二”：民法典草案限
制人肉搜索行为，我们自己要学会保护自
己，国家也在加大保护力度，相信网络环境
会越来越好。

@网友“快乐的树袋熊熊”：民事法
律越来越完善，它的变化与普通人息息相

关。不要以为法律离自己很远，它是我们保
护自己的最好武器。

@网友“青青小草FAIRY”：高空抛
物非常危险，我们家这边经常出现高空抛物
现象。有时，楼底下有环卫人员在草坪上工
作，楼上就有人往下扔垃圾、酒瓶。对高空
抛物行为要依法严惩，建议装摄像头，引起
大家的重视。

@网友“歌法者尹小律”：可能很多
人没有注意到，在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
中，除了增设引发热议的“离婚冷静期”外，

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改动，即实际加重了
离婚纠纷中出轨方的法律责任。

@网友“Y_小X”：民法典草案中有
关“禁止高利贷”内容，应当保护善意债权人
的利益。若债务人恶意拖欠不还，债权人
向法院起诉，可能产生一定的诉讼成
本和时间成本，如不支持债权人取
得合法利息的话，一定程度上是
对恶意债务人的保护。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整理）

扎根中国土壤 紧扣时代脉搏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民法典草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佘惠敏 韩秉志 姚 进

右图 人大江
西代表团，全国人
大代表、国浩律师
（南昌）事务所主
任冯帆（左三）在
审议民法典草案
时积极发言，认真
履职。

林 君摄
（中经视觉）

下图 人大江苏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
草案，王维峰代表正在发言。

肖 勇摄（中经视觉）

上图 人大陕西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全国
人大代表方燕正在发言。 母家亮摄（中经视觉）

民法典草案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
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游劝荣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
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我国法制建
设和财产权制度的一大进步，也是民法典草案
的一大亮点，值得充分肯定。

游劝荣代表认为，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的保护，在法律条文表述上采取了“否定—肯
定”的逻辑思维方法。如此表述，不能充分体现

国家加强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价值取
向和政策要求。

游劝荣代表建议，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加
强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和政
策要求，应加强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
保护，调动数据、虚拟财产创造者的积极性，激
发和保护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推进创新型国
家建设。他建议将草案第一百二十七条修改
为：“国家保护数据、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范围，以法律的规定为准。”

全国人大代表游劝荣：

加强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
本报记者 姜 帆


